附件
教学档案归档材料标准和要求

一、按照教务处学籍档案所列内容以院部系为单位归档；
二、归档材料要填写真实、完整；所有材料以碳素或蓝黑墨水填写（不得出现圆珠笔和铅笔字样），纸张大小A4；
三、新生录取通知书、准考证（准考证粘贴在通知书右上角，不单独编写页码），每班各附学生名单一份（学生名单不编页码）；2011届毕业学生登记表、成绩单、学生电子档案，按照专业班级排序，每班各附名单一份（学生名单不编页码），每班以流水号在右下角用铅笔编写页码（有内容的编写，空白页不编）。名单顺序与卷内顺序一致（缺项者在学生名单中注明）；
四、所归档案材料无需装订，由档案室审核无误后统一装订；电子档案光盘用油笔写明内容，不设密码；
五、填写交接单明细一式两份。
交接单格式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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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交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接收人：

